
汾阳市发展和改革局权责清单

序
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
注事项

类别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事项内容 责任事项依据

1
行政处
罚

对必须招标的项目
不招标、将必须招
标的项目化整为零
或者以其他方式规
避招标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
四十九条                                                                                        
【部门规章】《工程建
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
法》（2013年国家发改
委等9部委令第23号）
第六十八条

对必须招标的项目不招标、将必须
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
式规避招标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
三号）第五十五条、五十六条、五十
七条、五十八条、五十九条、六十条
、六十一条、六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吕梁市行政执法责
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
13号）

2
行政确
认

对涉案财物的鉴定
（认定）

【政府规章】《山西省
涉案财物价格鉴证办法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
2014第239号）第三条

对涉案财物的鉴定（认定）

【政府规章】《山西省涉案财物价格
鉴证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2014
第239号）第三条



3
行政检
查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
助和贴息项目监管

【规范性文件】《国务
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
决定》（国发〔2004〕
20号）
【部门规章】《中央预
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
目管理办法》（2016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第45号
令）二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中央
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
理办法和中央政府投资
项目后评价报告编制大
纲（试行）的通知《中
央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
管理办法》（发改投资
[2014]2129号）第二十
九条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监
管

【部门规章】《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       
【规范性文件】《吕梁市行政执法责
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
13号）



4
其他         
权力

市本级政府定价范
围内定调价的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第二十条
第三款
【部门规章】《政府制
定价格行为规则》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令第7号)第三条第二
款    

市本级政府定价范围内定调价的审
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四十六条
【部门规章】《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
审办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第四十
二条
【部门规章】《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
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部门规章】《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
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
条

5
其他         
权力

上报上级部门定价
范围内定调价的审

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第二十条
第三款
【部门规章】《政府制
定价格行为规则》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令第7号)第三条第二
款   

上报上级部门定价范围内定调价的
审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四十六条
【部门规章】《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
审办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8号）第四十
二条
【部门规章】《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
则》(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
【部门规章】《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
法》(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
条



6
其他         
权力

制定或者调整政府
定 价，政府指导
价的商品和服务价
格的成本监审

【法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第二十条
第三款 
【部门规章】 《政府
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2018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令第8号）

制定或者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
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成本监审

【法律】《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
法》



7
行政处
罚 

对粮食收购者违规
行为的处罚

【行政法规】《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2016年修
订版第四十三条、四十
四条、四十五条。《粮
食流通管理案例》2016
年修订版第三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粮食经营者有违
规行为，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
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
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
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
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出示执
法证件，允许当事人陈述。执法人
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
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
序、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
和身边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
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
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
、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所规定
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
知书》。                  5、决
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
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
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
、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
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
决定吊销粮食收购许可证。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
行的责任。

1、《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修改为
第七十六条                            
2、《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二条修改为
第八十一条                             
3、《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修改为
第七十九条



8
行政检
查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
粮食收购、储存、
运输活动政策性用
粮购销活动执行国
家统计制度进行监

督检查

【行政法规】《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2016年修
订版第三十四条

1、检查责任、《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16年修订版第三十四条           
2、处置责任、《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2016年修订版第三十四条           
3、信息公开责任、《粮食流通管理
条例》2016年修订版第三十四条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16年修订版
第五十条


